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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志業－教育關懷／資優學生長期培育專案  

 

‧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辦法‧ 

訂 定 於 民 國 86 年 4 月 16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87 年 9 月 29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4 月 17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93 年 12 月 27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94 年 10 月 20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12 月 27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98 年 1 月 20 日 

壹、宗旨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培育資賦優異學生，使其成為有用人才以回饋

社會，特訂定本辦法。  

貳、培育對象 

本會培育之對象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學業優異組：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院)大三(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在學學 

   生，學業成績優異，或論文水準優異者。 

   （一）大學部：大學學業成績每學期均達八十分以上，且成績達該系 

          前 10%以內，操行甲等或八十分以上之在學學生。 

   （二）碩士、博士生：學業成績及論文水準優異之在學學生。 

 二、藝術才能組：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在學學生，在音樂、美術、 

   舞蹈、戲劇相關領域，表現優異，且曾參與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或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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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性個人比賽，並取得前三名或特優獎者。 

 三、（一）凡本辦法培育之學生，若表現優異且取得教育部採認之美國、 

      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瑞士、 

      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義大利、芬蘭、瑞典、丹麥、 

      俄羅斯等國外大學校院之博士班（學業優異組）以及大學部、 

      碩、博士班（藝術才能組）入學許可，經詳細審核與評估後， 

      亦可繼續給予培育。 

   （二）本辦法培育之藝術才能組高中學生，若表現特別優異且取得國外 

      學校入學許可，得經個案審核與評估後，繼續給予培育。 

以上出國攻讀學位之獎助僅限本專案持續培育之學生申請。申請者需詳實說明個人所獲得之留學獎助情

況並檢附 financial aids 或 scholarship、fellowship 等相關證明。 

參、獎助項目及獎助金額 

獎助項目及金額得視受培育學生實際狀況及需要個別評估核給； 

 一、國內學校獎助項目及金額： 

   （一）學雜費：每學期以新台幣參萬肆仟元為上限。 

   （二）生活補助費：每學期以新台幣參萬壹仟伍佰元為上限或提供 

            工讀助學金。 

   （三）藝術才能培育費(限藝術才能組)：每學期以新台幣伍萬肆仟元 

                     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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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書籍資料費(限學業優異組)：每學期以新台幣壹萬元為上限。 

   培育金額每人每學年學業優異組最高上限可達新台幣壹拾伍萬元， 

   藝術才能組最高上限可達新台幣貳拾参萬元。 

 二、國外學校獎助項目及金額： 

   （一）學雜費：每學期以新台幣壹拾萬元為上限。 

   （二）生活補助費：每學期以新台幣捌萬壹仟元為上限 

            (視地區生活水準而定）。 

   （三）書籍資料費：每學期以新台幣貳萬元為上限。 

培育金額每人每學年最高上限可達新台幣肆拾萬元。 

肆、申請條件 

 一、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資料後，逕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 

   （三）申請人自傳。 

   （四）指導老師(或所長)推薦書。 

   （五）在學證明。 

   （六）資賦優異證明： 

      Ａ 學業優異組： 

        1.大學部：大學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2.碩士、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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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碩士生：大學、碩士歷年成績單、研究計劃 

                 (或研究論文概要)及當學期之選課單。 

         ﹙2﹚博士生：碩、博士歷年成績單、當學期選課單 

                 及碩士論文。 

      Ｂ 藝術才能組：除歷年成績單外，並需檢附參與比賽得 

              獎證明及最具代表性之作品 

               (靜態作品提供照片、圖稿或幻燈片等； 

               動態作品提供個人演出之 VCD 或 DVD)。 

   （七）其他足以證明所列狀況之文件。 

 二、申請學生送審資料經查若有不實或者提供作品並非本人演出或創作作 

   品，將取消其資格，且限制往後不得再提出申請；若已培育者，需如 

   數繳回已培育之獎助學金。 

 三、凡條件相當者，以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之申請者優先錄取。 

伍、審核程序 

本會依本辦法之宗旨設立「審核小組」，以公正、嚴謹方式審核申請案件，審核程序分為： 

 一、收件及初審：由本案執行單位，檢視申請人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若未在 

         通知後二十天內補齊全者，本會將視為無效件而以退件 

         處理。 

 二、審查：由專家學者組成「審核小組」，就專業領域及各項評選標準，進 

      行初步書面或電話審核，並得進行面談，相關審查規則另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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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之。 

 三、持續培育學生每學期應主動檢送學習報告及相關成果予本會審查，本會 

   於培育期間並得不定期派員進行訪問，或通知面談，若發現有變異而不 

   符培育條件者，本會得予以終止培育。 

陸、申請時間及發放方式 

 一、申請時間：每學期受理申請 (上學期收件至九月底截止；下學期收件 

        至三月十日截止，郵戳為憑)。 

 二、本會可視培育學生情形，按月或按學期，以公開場合或親送等方式發放 

   本獎助學金。 

柒、培育期限 

 獲獎學生培育期間最高就讀年限規範如下： 

組 別   國中 高中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備 註 

學業優異組 

國內 -  - 大四 碩三 

博四(直攻

博士者可

培育至博

五) 

若碩一即開

始培育者，

碩士加博士

最多培育六

年；藝術組

若大學已培

國外 - - - - 

藝術才能組 

國內 國三 

高三 大四 碩三 

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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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國求學

者，碩士加

博士最多培

育五年。 

 註：1. 若就讀科系規定之最低年限超過以上標準，並提出相關證明者， 

    得依該系規定之最低年限辦理。 

   2. 雙主修及通過短期出國研修(含交換學生)等特殊因素的培育同學 

    每人最多合計得延長培育年限一年。 

(1)若有表現優異或研究議題、論文具特殊性者，可提出延長培育申請， 經審議後認可其專業上之精進

表現與於其所學領域上預期有重要成果及貢獻，或後續之研究(展演)計劃及預期成績有值得延長之必要

者，最多得再延長一年。 

(2)申請延長培育者，應於送審報告中列舉具體事證，說明需要延長培育之必要性及延長期間之研究(展

演)計劃，並擬定執行細節。  

捌、凡受培育學生，有義務參與本會及所屬志業體舉辦的公益活動，以回饋社會。 

玖、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